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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565   证券简称：渝三峡 A   公告编号：2017-029 

重庆三峡油漆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《公司与四川天晖昌宇新能源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的战略 

合作协议》的进展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

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一、基本情况 

2015 年 11 月 4 日，公司与四川天晖昌宇新能源科技开发有限公

司（以下简称“天晖昌宇”）签署了《战略合作协议》（具体详见公司

《关于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暨对外投资的公告》，公告编号 2015-050；

《2015 年第八次（七届第十三次）董事会决议公告》，公告编号

2015-051），双方就合作目的、合作方式、权利义务等主要条款达成

一致，此后合同生效并履行。 

2016 年 11 月，鉴于双方之前签署的《战略合作协议》约定的取

得采矿权许可证的期限已到，同时天晖昌宇全资子公司南江县四通矿

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四通公司”）已经完成了尖山石墨矿采矿权

许可证“探转采”所需办理的全部审批文件，仅需按规定缴纳探矿权

价款后就可取得采矿权许可证。本着合作共赢、携手并进、互谅互让

的原则，经充分、友好协商，公司与天晖昌宇于 2016 年 11 月 1 日签

署了《战略合作协议》补充协议，对取得采矿权许可证的期限事项进

行了重新约定，双方将《战略合作协议》延长，即在《战略合作协议》

第十三条所规定的 12 个月期限基础上，延续到 2017 年 5 月 31 日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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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体详见公司《关于<公司与四川天晖昌宇新能源科技开发有限公司

的战略合作协议>的进展公告》，公告编号 2016-073。 

二、收到战略合作方天晖昌宇通知函情况 

近日，公司收到战略合作方天晖昌宇《关于解除共管资金的通知

函》，天晖昌宇表示与我公司就四通公司事项进行合作以来，经过双

方的共同努力，现已办理完毕南江县尖山石墨矿探转采的所有相关手

续。尽管天晖昌宇经过多方努力，积极进行各种渠道融资工作，但由

于现阶段金融政策及天晖昌宇企业性质，无法从金融机构和其他渠道

获得贷款。因此天晖昌宇无法在 2017 年 5 月 31 日前筹集到取得采矿

权许可证所应缴纳的资源价款人民币 3 亿余元，导致天晖昌宇不能在

约定时间取得采矿权许可证，对此公司给予了肯定和理解。天晖昌宇

愿意按照之前与我公司签署的《战略合作协议》及补充协议的约定履

行相应的责任，天晖昌宇通知我公司：  

1、天晖昌宇将于本通知签发之日起，放弃并解除天晖昌宇拥有

的对双方于 2015 年 11 月 4 日签订的《重庆三峡油漆股份有限公司与

四川天晖昌宇新能源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的战略合作协议》内容中第四

条关于共管资金的监管权，并将积极协助我公司办理相关手续。 

2、在解除对共管资金的共管后，由于天晖昌宇目前正在办理采

矿证，资金非常紧张，无法一次性支付补偿金，天晖昌宇将于 2017

年 5 月 31 日前向我公司支付人民币 300 万元的补偿金，并将于 2017

年 12 月 31 日前再支付人民币 200 万元。其余人民币 2,500 万元将

在 2018 年 6 月 1 日前支付完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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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进展情况 

对于天晖昌宇无法在 2017年 5月 31日前筹集到取得采矿权许可

证所应缴纳的资源价款，导致天晖昌宇不能在约定时间取得采矿权许

可证，对此公司对天晖昌宇所做的工作给予肯定并表示理解。 

公司收到天晖昌宇《关于解除共管资金的通知函》后，我公司在

天晖昌宇配合下，于 2017 年 5 月 25 日收回我公司与天晖昌宇共同监

管的以我公司名义开立的保证金账户保证金人民币 3,000 万元及全

部利息 12 万余元。 

2017年 5月 25日，公司收到天晖昌宇向我公司支付的人民币 300

万元的补偿金，公司将积极催收天晖昌宇应支付给我公司的剩余补偿

金。 

公司将继续积极关注四川省巴中市政府有关打造“南江高端石墨

制造产业”和“先进碳材料产业”事项，积极推动天晖昌宇、四通公

司采矿权许可证办理工作，同时亦希望其尽快推动南江县尖山石墨矿

矿山开发，支持其继续在碳材料领域的生产、研发、应用工作，在公

司认为条件成熟时另行商议与天晖昌宇合作的可能性。 

四、备查文件 

1、天晖昌宇《关于解除共管资金的通知函》 

 

特此公告 

重庆三峡油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7 年 5 月 26 日 




